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诚聘海内外英才

２００８年元月，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批准成立。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是肇端于南洋公学初期，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交通大学西迁西安以后，

法学专业于１９８５年复办，当年设立的经济法硕士点是该专业我国最早的硕士点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

建设，法学院现在形成了法学博士 （国际法、民商法等方向）、法学硕士 （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法学

本科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并取得了法律硕士 （ＪＭ）专业学位授予权，在校学生 （包括博士生、硕

士生、本硕连读生和本科生）４００多人，是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重要的法学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学院现有教职工３３人，包括 “腾飞计划特聘教授”两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两

名，博士生导师３人、教授７人和副教授９人。学院拥有优良的教学设施，包括一个亚太一流

的国际法专业图书馆和一个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并在致力建设一个一流的法学专业综合图书

馆。学院还拥有十分优越的电子图书资料，包括 Ｗｅｓｔｌａｗ和 Ｈｅｉｎ－Ｏｎ－Ｌｉｎｅ法学专业数据库。

学院致力于建立一所 “高起点、国际化和研究型”的现代法学院。各种岗位 （包括学术与

行政职务）虚席以待，诚邀海内外有识有才的法学仁人志士的加盟。

一、招聘范围

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

二、招聘职位与专业

专业：欢迎所有法学专业的优秀人才应聘，包括法理学，法律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经济法，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专业。

职位：根据应聘人才具体资历等情况聘任教授、副教授或讲师职称。

三、招聘条件

１．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学术规范，遵章守纪，治学严谨。

２．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３．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与所招聘专业研究方向相一致的公开出版或发表的研究成果。

４．身心健康，善于沟通，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综合素质较高。

５．年龄要求：应届博士生、讲师年龄一般在３５周岁以下，副教授年龄一般在４０周岁以

下，教授年龄一般在５０周岁以下 （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６．有熟练的阅读专业书籍文献和撰写论文及学术交流的英语 （或其它外语）能力；熟练掌

握计算机操作及应用。

四、招聘人员待遇

按照西安交通大学人事处规定执行。特殊人才或有特殊要求的，可面议。

五、应聘办法

１．应聘人员可以邮寄自荐材料或电子邮件自荐。并提交本人工作、学习简历以及能反映本

人学术水平的业绩资料 （包括主持和参加的科研项目、发表论文目录、科研奖励等）；

２．经学院初选后，将通知应聘人携带相关原始材料 （学位证书、学术论文、科研或管理成

果、获奖证书等）到学院参加述聘 （面试）。

３．对于学院初选合格的应聘人员，将通知参加西安交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应聘。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美萍

联系电话：＋８６－２９－８２６６５８２４

单位名称：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２８号

邮政编码：７１００４９

电子信箱：ｆｘｙ＠ｍａｉｌ．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学院主页：ｈｔｔｐ：／／ｆｘｙ．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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